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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形式的艺术 

——王国维“古雅说”对康德形式 

主义美学的继承与发挥 

张运
1
 

(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一般认为，康德美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表现论思想之间存在矛盾，后者偏离了前者的基本立场。王国

维的“古雅说”在接受康德形式主义美学观点的同时对其作了一定的发挥，通过对“形式”以及“表现”的重新阐

释，实际上将“无利害”拔高到了美学中形式主义的第一原则的位置，从而使形式主义在逻辑上能够将艺术容纳进

去。这种对康德形式主义的重新理解为“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这一问题的回答提供了理论基础，是王国维整个

“古雅说”的立足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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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这一概念对西方美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塔塔尔凯维奇在《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一书中列出过五种美学史上影响

较大而内涵各异的对“形式”一词的理解[1]227,这些不同“形式”概念有的直接产生于美学内部，有的则间接来源于哲学，这其

中就包括康德首创的“先验的形式”。在康德那里，以“形式主义”著称的美学是其整个哲学体系中起桥梁作用的重要环节。而

王国维作为中国 20世纪西学东渐过程中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哲学、美学上大量接受包括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在内的西

方理论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尝试融会中西文化。1907 年写作的《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以下简称《古雅》)一文就是这种尝

试的一个结果。在这篇短文中，王国维通过对康德美学中形式主义理论的再解释，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古雅”这一范畴纳入了

经过他改造的形式主义中，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范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虽然比起后来的《人间词话》,《古雅》在中西融贯方

面的尝试还显得有些生硬，甚至不乏逻辑疏漏之处，[2]但仍然不失为研究康德形式主义理论与王国维本人美学思想的重要理论资

源。 

由于《古雅》一文本身就包含中西两种美学观念的碰撞，学界对康德与王国维的形式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也有很多，但研究

的重点往往集中在王国维关于“古雅”的具体论述上，或者只将“古雅说”作为王国维思想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加以介绍，

鲜有明确注意到王国维对康德美学中形式主义与表现论
1
(theory of expression)之间矛盾问题的处理。汤拥华在《“古雅”的

美学难题：从王国维到宗白华、邓以蛰》一文中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但是其讨论重点并不在此。[3]朱会晖从康德本人的理论出

发为康德辩护，认为形式主义与表现论在康德美学中不仅不构成矛盾，而且前者还是后者的理论基础。[4]25-29 这种处理矛盾的思

路与王国维有相通之处。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王国维改造康德形式主义的理路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进一步彰显“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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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说”这一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理论学说的内在价值。 

一、康德美学中形式主义与表现论的矛盾 

康德美学中的形式主义集中体现在“审美判断力的分析”中的“美的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主要由对审美判断的四个契机

(质、量、关系和方式)的论述组成。从质的方面来看，康德认为审美判断虽然也产生快感，但却与一般的快感不同，区别在于审

美判断中快感的来源是对象的形式而非实际存在，不涉及利害计较，不是欲念的满足，而一般的快感则正是由于欲念得到满足而

产生的。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鉴赏(即审美趣味)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

能力。”[5]45从量的方面来看，康德认为虽然审美判断是单称判断，不具有依靠概念的逻辑判断那样的客观普遍性，但却具有一

种“主观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的来源是由于我们在作审美判断时是“不偏私的”(而这又是因为审美判断不涉及个人的欲念

利害因而是自由的),并且由于人都具有一种“共同感觉力”(Geminesinn),所以有理由设想这一判断对所有人都应该有效。因此，

康德总结说：“凡是那没有概念而普遍令人喜欢的东西就是美的。”[5]54 从关系方面来看，康德认为美的对象不能涉及明确的目

的，但却又具有一种“符合目的性”,即“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此基础上，康德还区分了“纯粹美”与“依存美”,只有完全

符合“不涉及利害、概念和目的”的纯形式美才能算作“纯粹美”,而只要涉及这些内容因素，就只能算是“依存美”了，而这

就将艺术甚至自然都排除出了纯粹美的范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并不认为依存美一定在程度上低于纯粹美，而且“理想

美”也只有在依存美中才会出现。从方式方面来看审美判断，这一部分内容与第二契机即从量的方面来看，审美判断有相似之

处，主要强调的仍然是审美判断的普遍必然性，即“凡是那没有概念而被认作一个必然愉悦的对象的东西就是美的”[5]77。 

通过对审美判断四个契机的简单介绍，可以将康德美学中的形式主义总结为：审美判断只涉及对象的形式而不涉及包括利

害、概念以及目的在内的内容因素。这是一个与“审美判断力的分析”的第二部分即“崇高的分析”(其中包括康德的艺术论)

很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结论。康德认为崇高涉及的是对象的“无形式”,并且无论是数量的崇高还是力量的崇高都要涉及

一定的理性观念(包括道德观念),正是这些理性观念使得人能够在体积无限大的或威力巨大的对象面前获得一种精神上胜利的

崇高感。既然涉及作为内容的理性观念，“美的分析”中的形式主义在这里就不适用了。除了对崇高的论述有反形式主义的倾向

之外，康德在其艺术论中展现出的表现论立场也明显站在形式主义的反面。康德认为，“如果对象作为一个艺术品被给予了，并

且本身应当被解释为美的，那么由于艺术在原因里(以及在它的原因性里)总是以某种目的为前提的，所以首先必须有一个关于

事物应当是什么的概念作基础”[5]155,因而“艺术美”就是“对一个事物的美的表现”[5]155。康德认为艺术创造不同于单纯的审美

判断，适用于审美判断的形式主义观点并不同样适用于明确需要目的和概念作为基础的艺术(即使是天才的艺术)。所以研究者

们往往将康德认为美的事物表现了审美理念和理性理念的观点称为康德美学中的“表现论”[4]30-31,并且认为这种表现论与前面

的形式主义观点存在严重的矛盾。 

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到，康德美学中形式主义与艺术论中表现论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形式主义要求审美判断不能涉

及包括利害、概念和目的在内的内容因素，而包括艺术在内的要求“表现”的东西却又必须涉及目的和概念才能完成。这就造成

了一个困难：除非改造形式主义理论，否则康德的形式主义在逻辑上就始终与艺术格格不入。如何改造呢?我们应该注意一个细

节，即康德只说艺术明确涉及目的和概念，却没有说艺术也可以涉及利害观念，并且审美判断“不涉及概念，不是认识活动，却

又需要想象力与知解力两种认识功能的自由活动(第二契机),要涉及一种‘不确定的概念’或‘不能明说出的普遍规律’;它没

有明确的目的，却又有符合目的性(第三契机)”[6]402,这里也只有目的和概念这两个与形式相对的内容因素出现了“摇摆”,也就

是说康德虽然从其形式主义立场出发把审美判断认定为是“不涉及概念”和“没有明确的目的”的，却又不能否认审美判断中

确实暗中有概念和目的影子，这就说明实际上即使是在审美判断中，目的和概念也不是真的根本不存在，只不过它们并不像在艺

术中看到的那么明显罢了。2也就是说，无论是艺术还是审美判断，它们真正的、共同的追求其实只有一个：无利害(也即目的和

概念是被允许的)。王国维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来改造康德的形式主义并为“古雅说”的引入进行理论铺垫的。 

二、王国维对康德形式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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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从多个角度扩大了康德美学中的“形式”概念，使其美学上的形式主义观点得以在自然美与艺术美、优美与崇高、天

才与审美趣味(创造与欣赏)等方面保持前后一致，从而避免了康德美学中形式主义与表现论(艺术)的冲突。这种对“形式”概

念的扩大有两种方式：一是丰富概念本身的外延，二是缩小概念原本的内涵。王国维说：“至宏壮(即崇高)之对象，汗德(即康

德)虽谓之无形式，然以此种无形式能唤起宏壮之情，故谓之形式之一种，无不可也。”[7]32通过这种虽然稍显简单但逻辑清楚的

解释，王国维把在康德那里与“形式”(在美中)相对的“无形式”(在崇高中)纳入了他的“形式”概念中，成为一种“无形式

的形式”。除此之外，王国维还将艺术作品的内容因素作为美之“形式”来看待，他说：“就美术之种类言之，则建筑雕刻音乐

之美之存于形式故不俟论，即图画诗歌之美之兼存于材质之意义者，亦以此等材质适于唤起美情故，故亦得视为一种之形式

焉。……戏曲小说之主人翁及其境遇，对文章之方面言之，则为材质；然对吾人之感情言之，则此等材质又为唤起美情之最适之

形式。”[7]32这里的逻辑和前面仍然是一致的，即通过“此等材质适于唤起美情”这一逻辑桥梁，将艺术作品的内容因素看作是

“作为形式的内容”。
3
 

如果说对“无形式”和作品内容的解释都还只是王国维对康德形式主义的“小修小补”,那么他关于“第一形式”的论述

则可以说是在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意义上将形式主义带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这就是通过“形式”来理解艺术中的“表现”问题，

从而将表现论与形式主义统一起来。王国维说：“一切形式(即“第一形式”)之美，又不可无他形式以表之，惟经过此第二之形

式，斯美者愈增其美。”
[7]32

这里的“第一形式”是相对于“第二形式”来说的，“第二形式”指的就是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

而“第一形式”实际上是指艺术家采用某种艺术形式所希望表现的那个东西，这个要去表现的东西可以是优美与崇高这种相对

抽象的形式，也可以是“审美意象”这种较为具体的形式，甚至也可以是“本不美”的“自然中寻常琐屑之景物”。王国维举例

说：“‘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于‘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愿言思伯，甘心首疾’,之于‘衣带渐宽终

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其第一形式同。”[7]32这里的“第一形式”指的就是艺术中的“审美意象”,具体到这个例子就是一种

相思之情。在这个意义上，表现论实际上是被吸收进形式主义之中了。简言之，所谓艺术的表现论，即艺术总要表现些什么(在

康德那里是包括道德观念在内的理性理念),这一自身未出场而有待被表现出来的东西可以作为艺术的“第一形式”被包括在形

式概念中，由此我们可以在一种新的意义上将形式主义与表现论统一起来：形式不仅包括康德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形式(这种形

式从根本上来说是将艺术排斥在外的),也包括作为“第一形式”的艺术所要表现的那个东西。康德自己在论述的过程中其实就

一直很注重说艺术表现了“理性观念”(天堂、地狱、永恒、创世等),这些“理性观念”都可以被理解为是艺术的“第一形式”

或者说“母题”,他甚至也承认“表现……真正说来只是那使一个概念得以普遍传达的、体现该概念的形式”。[5]156 艺术进行表

现，但“表现”的仍然是“形式”。有学者在为康德美学中形式主义与表现论的矛盾辩护时认为：“对理性理念的表现能够影响

审美愉悦，只是因为与理念相应的感性单纯形式能够影响诸心灵能力的自由游戏。但如果不借助于感觉形式，理性理念便不能影

响审美愉悦。因此，康德的表现论并没有否定他的形式主义。”[4]25 这里对矛盾的处理思路与王国维相通的地方在于：将表现看

作是为形式服务的，而非与形式直接相对的一个概念；二者不同的地方则在于前者仍然保留了表现论的基本内容，认为形式主义

构成了表现论的基础，而王国维走得更远，直接将表现论中核心的表现因素理解为某种“形式”(即“第一形式”)了，表现论在

王国维那里不是以形式主义为基础，而就是形式主义的一部分。 

王国维通过将康德形式主义中所拒斥的内容因素由目的、概念、利害三者变为仅有“利害”这一个因素来缩小“形式”这

一概念的内涵，涉及目的和概念在王国维看来并不一定与形式主义相对立(在《古雅》一文中王国维根本没有提到这两个因素),

只有利害观念才是阻碍审美判断的根本原因，艺术被允许有目的和概念，但这些目的和概念不应该引起利害观念。这不仅可以从

王国维对康德形式主义的正面“介绍”中明显看到，而且也体现在他对崇高的发生机制的解释中。正面提到美之无利害性的如

“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也。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

利用之点”
[7]31

,又如“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一切美术品之公性也”
[7]34

。这些可以看作是对美的“定义”的论述中都只涉及“利

用”(即利害观念)而不涉及目的和概念。王国维对崇高的解释也可以说明在他那里“无利害”是形式主义的第一原则也是唯一

原则。他说：“后者(指宏壮，也即崇高)则由一对象之形式，越乎吾人知力所能驭之范围，或其形式大不利于吾人，而又觉其非

人力所能抗，于是吾人保存自己之本能，遂超越乎利害观念之外，而达观其对象之形式。”[7]31 这个解释的关键在于将崇高发生

过程中的“超越利害”这一因素凸显了出来。康德实际上也有类似的说法 4,但由于在崇高的分析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理性观

念”,所以“无利害性”并没有成为康德论述崇高的关键。而王国维恰恰是借助“无利害”这一点，将崇高也划入了形式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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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正是通过以“形式”理解“表现”以及将“无利害”作为形式主义的第一原则等方式，王国维把康德美学中的形式主义从

严格但狭窄的理论世界带向了更加贴近现实的经验世界。这一转变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在康德的形式主义那里无家可归的艺术找

到了自己的位置，而只有当形式主义接纳了艺术，王国维的“古雅说”也才有自己在逻辑上的立足之地。 

三、王国维的形式主义与“古雅说” 

要弄清楚王国维的形式主义理论的意义，就要首先弄清楚他对康德形式主义的发挥究竟是如何在形式主义内部“救活了”

艺术的。根据前面的讨论，如果按照康德自己的观点，形式主义至多只能从审美欣赏的视角下在艺术欣赏的领域被运用，而艺术

创造由于明显要涉及目的和概念，所以并不适用康德自己的形式主义。说到底，只要艺术还是有所表现的，那么它就始终摆脱不

了对目的甚至概念的依赖，因为“产生这产品(即艺术作品)的原因料想到了一个目的，产品的形式是应归功于这个目的的”[5]146。

王国维将“无利害”作为形式主义的第一也是唯一原则，正是击中了康德形式主义理论与艺术之间矛盾的要害，把康德或许是

碍于理论的一致性而未能明确挑明的地方(即前面提到的康德那里诸如“不是概念却又涉及不确定的概念”和“没有明确的目

的却又有符合目的性”这样“摇摆”的提法)摆到了明面上，干脆利落地将形式主义与“无利害”牢牢结合起来，把“无利害”

作为一切美的本质特征。如果说“不涉及目的的艺术”是不可想象的，那么“不涉及利害的艺术”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更是必

要的。美的本质特征只在于“无利害”(而这也就是王国维形式主义理论的关键所在),艺术涉及目的和概念并不影响它是美的，

也不妨碍它适用于形式主义。除此之外，以“形式”理解“表现”也是艺术进入形式主义的必要保证。如果说“美的本质在于无

利害”的提法还只是为艺术进入形式主义打开了一扇门(艺术不再因为“表现”的目的性而被形式主义拒之门外),那么以“形

式”理解“表现”则可以说是在此基础上将艺术“请进了(形式主义的)家”(艺术表现通过“第一形式”的桥梁成为形式主义

本身的一部分)。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真正体现理论张力的是，康德关于理性理念的观点和他的形式主义观点(强调艺术的无

目的性)之间的关系，因为理性理念涉及有关实践自由、道德和宗教的目的，似与形式主义相左”[4]。这一说法既可以证明上面

讨论的形式主义与艺术(艺术要表现“理性理念”)在康德美学中的矛盾，也可以作为下面这一思路之可行性的一个证明：如果

艺术所要表现的那个东西本身就是某种“形式”,那它也就不会与形式主义相左了。王国维用“形式”解释“表现”正是这一思

路的具体展开，而这实际上依赖的也还是把“无利害”作为美的第一原则，因为将艺术所要表现的东西作为“第一形式”来看，

这在本质上已经是“第一原则”的运用了：艺术要表现的“理性理念”在康德那里“涉及有关实践自由、道德和宗教的目的”,

在王国维这里则已经被形式化为更一般的艺术的“母题”(我们常说艺术中有“永恒的主题”)。艺术中的这些“母题”并非实

际的、涉及目的的，它们都经过形式化作为“第一形式”而成为“无利害”的了。 

艺术既然在王国维这里以“无利害”为门径进入了形式主义中，那么接下来引入“古雅”这一在逻辑上晚于艺术(因为“古

雅”实际上是一种艺术表现的形式)的范畴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如果没有前面的理论铺垫，我们很难理解何以在“古雅之在美

学上之位置”这一标题下王国维要大量提及康德的形式主义以及“古雅说”何以能适用形式主义。王国维明确说：“古雅之致

存于艺术而不存于自然。以自然但经过第一形式，而艺术则必就自然中固有之某形式，或所自创造之形式，而以第二形式表出

之。”[7]32 这就是将古雅看作是由“第二形式”即艺术形式所形成的一种艺术风格了，只不过在王国维看来，“古雅”这种艺术

风格相较于其他艺术风格(在中国文化中)更具有一般性，是优秀的艺术作品(不一定要是天才的作品)的共同特征，也是人们欣

赏作品时普遍承认和赞赏的。王国维还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古代人当时觉得“拙劣”的作品或他们习以为常的惯常生活之物，

放到现在来看就变得“无不古雅”。这个例子本来是用来论证“古雅之判断，后天的也，经验的也”这一观点的，但我们要注

意，这个例子恰恰也是美学上关于“审美距离”理论的一个例证，而“审美距离”理论强调的正是与实用功利(利害观念)拉开

一定的距离。[8]218正是由于我们与古代的时间距离使我们能以一种审美的、非功利的态度看待古代流传下来的东西。这说明王国

维关于古雅之价值来源的看法仍然是以他的形式主义为基础的，即将“无利害”作为艺术(美)之根本。王国维在文章的最后也

明言：“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一切美术品之公性也。优美与宏壮然，古雅亦然。而以吾人之玩其物也，无关于利用故，遂使吾

人超出乎利害范围之外，而惝恍乎飘渺宁静之域。”[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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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应该提一下王国维的“古雅”与美育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并不直接涉及上面关于形式主义与艺术关系的讨论，但

却是这一讨论的一个积极的结果，即将后天的经验因素引入了形式主义。王国维认为：“至论其实践之方面，则以古雅之能力，

能由修养得之，故可为美育普及之津梁。……故古雅之价值，自美学上观之诚不能及优美及宏壮，然自其教育众庶之效言之，则

虽谓其范围较大成效较著可也”[7]35。之所以“古雅”能更好地成为“美育普及之津梁”,正是由于其后天的经验特性，而这是康

德那里充满先验色彩的形式主义所力不能及的。如何在保持形式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合理地引入经验的成分从而为实践铺路，

这是处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王国维必须考虑的问题，而关于“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的讨论正是王国维对这一问题

给出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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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这里康德美学中的“表现论”是指:“美的事物表现着审美理念和理性理念,而不涉及 20 世纪艺术领域中的表现主义

(expressionism)。”参看朱会晖的《康德艺术论中形式主义与表现论之间的张力》,载《文艺研究》,2018年第 7期。 

2 朱光潜先生在这里也提到审美判断“不涉及欲念和利害计较,不是实践活动,却产生类似实践活动所产生的快感”,似乎审

美判断中的“利害观念”也会产生二律背反(无利害的有利害性),就像“不是概念却又涉及不确定的概念”“没有目的却又有

符合目的性”那样。但审美活动产生的快感和实践活动产生的快感(即欲念的满足)在性质上并不相似,“无利害的有利害性”的

说法并不能真正成立。相比之下,在“不是概念却又涉及不确定的概念”这个说法中,前后两个“概念”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同样

在“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个说法中,前后两个“目的”在性质上也是一致的。 

3 在康德美学中,“形式”这一概念通常是与“质料”而非“内容”(注意这里的“内容”指艺术作品本身的意义,与前面提

到的“内容因素”即利害观念、目的和概念不应混淆)相对而言的,因此“作为形式的内容”是可能的,而“作为形式的质料”则

不可能,因为二者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 

4 康德在论述“力学的崇高”时说:“自然界在我们的审美评判中并非就其是激起恐惧的而言被评判为崇高的,而是由于它

在我们心中唤起了我们的(非自然的)力量,以便把我们所操心的东西(财产、健康和生命)看作渺小的,因而把自然的强力(我们在



 

 6 

这些东西方面固然是屈服于它之下的)决不看作对于我们和我们的人格性仍然还是一种强制力。”(见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邓

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